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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
序号 内 容 牵头单位

1 坚持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严厉查处违规新增产能项目 省发展改革委

2
严格环评、土地审批以及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加大环保、节能、

安全、质量等执法力度。

省环境保护厅、国土资源厅、安全监管局、

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

3 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委

4 引导不具备竞争力的产能退出，对相关企业实施转型转产、退城入园等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5 鼓励企业进行兼并重组，重点对国有企业开展体制机制创新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国资委

6 发展精深加工，构建上下游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7 支持企业提升装备水平，对现有产品进行改造提升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8 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开展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9 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 省科技厅、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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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开展新材料的首批次应用试点示范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11 推进广东省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建立健全有色金属行业相关标准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

12 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省商务厅、发展改革委

13 鼓励有色金属工业用户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直供电改革 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14 妥善处理产能退出后的划拨用地和工业用地 省国土资源厅

15
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绿色制造、智能制造、高端制

造、品牌建设
省财政厅

16 支持科技研发工作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省科技厅

17 规范税收管理，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措施，降低矿山税费负担 省地税局、财政厅，省国税局

18 支持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妥善解决兼并重组、产能退出的金融债务问题 省金融办

19
引导富余职工创业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或自主创业，并落实社保关系转移

和待遇发放等政策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 引导企业公平竞争，反馈政策落实情况，发布行业产能监测预警信息 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